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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新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项目出具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的尽职调查及内核过程说明 

 

谨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安新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于 2017 年 3 月接受北京大豪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大豪科技”或“公司”）委托，担任北京大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称“本

次资产重组”）项目的公司律师。 

本所接受委托后，即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指派本所律师陈华和张扬担任该项目的经办及签字律师，

组织工作团队提供法律服务，并最终形成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 

本所为大豪科技本次资产重组出具法律意见的过程如下： 

（一）编制查验计划并开展查验工作 

本所接受委托后，本所律师即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执业规则》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编制了查验计划，并具体开展了

查验工作。  

本次资产重组经办及签字律师陈华、张扬在加入本所前就职于北京市天元律师

事务所（以下称“天元”），是天元负责大豪科技本次资产重组项目的经办及签

字律师，对该项目的各项重大事宜均有已实施核查之基础。陈华、张扬律师及工

作团队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进驻大豪明德办公现场，向大豪明德详细讲解了尽职

调查清单的内容，亲自收集相关尽职调查材料，根据查验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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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计划予以适当调整，又多次向大豪明德提交补充尽职调查清单，并取得大豪明

德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及时制作了工作底稿。经与天元友好协商，本所接收天

元移交的本次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底稿。 

本所接受委托后，仍指派原具体经办本次资产重组项目的律师陈华、张扬作为

经办及签字律师。陈华、张扬二位律师在天元执业期间参与了本次资产重组的全

部核查工作，自 2017 年 3 月 21 日起，陈华、张扬二位律师以在天元任职期间亲

自实施的既有核查工作为基础，结合天元移交我所的工作底稿，对本次资产重组

相关事项进行了复查。2017 年 3 月 30 日，陈华律师再次进驻大豪明德办公现场，

访谈大豪明德核心人员，并取得大豪明德及其主要关联方对其已提供材料真实性

的书面确认。 

对于大豪明德提供的材料、说明和确认，本所律师按照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独立、客观、公正并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合理、充分地采用了面谈、书面

审查、实地调查、查询、计算、复核等查验方法，勤勉尽责，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查验，并对被查验事项作出认定和判断。 

在查验过程中，本所律师就业务事项是否与法律相关、是否应当履行法律专业

人士特别注意义务作出了分析、判断，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法律专业人

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本所律师对从

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

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按照前述原则履行必要的注意

义务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对于不是从公共机构直接取得的文书，经查

验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本所律师对于从公共机构抄录、复制的材料，经

该机构确认，并按照前述原则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未取得公共机构确认的，对相关内容进行查验后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从不

同来源获取的证据材料或者通过不同查验方式获取的证据材料，对同一事项所证

明的结论不一致的，本所律师追加了必要的程序作进一步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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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豪明德提供的并经本所律师查验后的与待查验事项相关的材料、说明、确认

以及本所律师查验过程中形成的书面记录、笔录等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的

基础性依据材料。 

（二）完成法律意见和工作底稿 

在收集资料并对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查验以及对被查验事

项作出认定、判断的基础上，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等规范性文件，起草完成了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并归类整理查验过程

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和获取的所有文件、资料，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时

制作了工作底稿。 

（三）内核小组讨论核查 

2017 年 3 月 21 日，本所律师经复查全部工作底稿后完成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

意见初稿，并提请本所证券业务内核小组进行讨论核查，内核小组讨论核查通过

后，本所律师根据内核小组的意见完成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定稿。2017 年 4

月 1 日，本所律师在完成大豪明德办公现场尽职调查及核心人员访谈工作后，将

已完成并经过首次内核的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提请内核小组进行二次核查，

内核小组复核通过了法律意见及补充法律意见，本所律师最终完成并出具法律意

见及补充法律意见。 

（四）签字律师未受到调查 

本次资产重组的经办及签字律师陈华、张扬在本所执业期间的签字项目不存在

受到中国证监会等监督管理机构进行立案调查、行政处罚的情形，陈华、张扬律

师个人在本所执业期间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等监督管理机构行政处罚、采取监

管措施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所已对本次资产重组项目履行了内核程序，经办及签字律师履行

了必要的核查职责，及时制作了工作底稿，内核小组出具了内核意见。以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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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行文件的要求，本所律师在此基础上最终出具的法律意

见及补充法律意见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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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安新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出具法律意见及补充法

律意见的尽职调查及内核过程说明》之盖章页） 

 

 

北京安新律师事务所（盖章） 

 

 

2017 年 4 月 6 日 


